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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）编制本报

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1 年度审计报告、青州

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州城投”、“发行人”或

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存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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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发行人：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〔2019〕172 号文件批准

公开发行，核准规模 8 亿元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(一) 债券名称：2020 年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游

产业专项债券。 

(二) 证券简称及代码：银行间简称“20 青州专项债”，代码：

2080210.IB，上交所简称“20 青州债”，代码：152541.SH。 

(三) 发行人：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。 

(四) 发行总额和期限：“20 青州专项债”发行金额为 8 亿元、

期限为 7 年期。 

(五) 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。 

(六) 债券期限和利率：“20 青州专项债”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

券，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息。本期债

券票面年利率为 7.0%。  

(七) 付息日：“20 青州专项债”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7 年每

年的 8 月 18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

第 1 个工作日）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；若投资者行使

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

每年的 8 月 18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

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(八) 兑付日：“20 青州专项债”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8 月 18 日

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

日）；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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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18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

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(九) 信用级别：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级，20 青州专项债的信用级别

为 AA+。 

(十) 上市时间和地点：“20 青州专项债”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

在银行间市场上市，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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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经营情况 

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土地整理业务、安置房代建业务和砂石销售业

务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2,937,435.67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1,270,065.42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1,667,370.26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 43.24%。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1,417.79 万元，净利润 26,476.89

万元，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6,484.19 万元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2,083,566.93 2,034,891.90 2.39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853,868.74 837,242.21 1.99 

资产总计 2,937,435.67 2,872,134.11 2.27 

流动负债合计 572,066.16 565,219.10 1.21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697,999.26 713,504.10 -2.17 

负债合计 1,270,065.42 1,278,723.20 -0.68 

股东权益合计 1,667,370.26 1,593,410.91 4.64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161,417.79 159,096.23 1.46 

营业成本 140,895.19 147,323.81 -4.36 

营业利润 29,053.52 26,118.75 11.24 

营业外收入 11.21 0.01 162,064.65 

利润总额 26,628.60 26,075.51 2.12 

净利润 26,476.89 24,992.27 5.94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40,446.93 16,509.70 144.99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17,051.84 -3,751.61 354.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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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幅度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55,711.43 16,053.34 -447.04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

增加额 
-32,316.33 28,811.42 -212.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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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〔2019〕172 号

文件批准，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万元的公司债券，扣

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划入发行人在华

夏银行潍坊分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20 青州专项债”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

其中 5.6 亿元拟用于青州市南阳湖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，2.4 亿元

拟用于补流。 

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日，我公司作为“20 青州专项债”

的主承销商，在 2021 年第一次募集资金专项核查工作中发现，截至

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尚未提供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底稿，我公司已

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向发行人出具募集资金使用整改函（东方投行

【2021】292 号）；在 2021 年第二次募集资金专项核查工作中发现，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发行人尚未提供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底稿，我

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向发行人出具募集资金使用整改函（东方

投行【2022】010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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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

“20 青州专项债”（证券代码：152541.SH）于 2021 年至 2025

年每年的 8 月 18 日进行付息，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（即付息日前三

个工作日），发行人已将 2021 年度应付利息及手续费足额按期分别划

付至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

分公司要求的账户中。 

“20 青州专项债”（证券代码：152541.SH）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7

年 8 月 18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

作日）；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

年 8 月 18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

作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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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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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与本期债券增信相关的主体或者实体 

发生的重大变化情况 

本期债券由发行人以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。截至本报告

出具日，抵押物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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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

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跟踪

评级每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

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行人的情

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中诚信国际维持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，评级展望为稳定；维持“20 青州专项

债/20 青州债”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+。中诚信国际肯定了青州市区

域经济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、有力的政府支持等优

势对公司发展的积极影响。同时，中诚信国际关注到公司盈利能力对

政府补贴有一定依赖性、资产流动性偏弱、存在一定短期偿债压力和

一定的代偿风险、矿山经营权价值变动等因素对公司经营及信用状况

造成的影响。 

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后，将通过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

所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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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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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

动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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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

情况的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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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情况的

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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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青

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

告》之盖章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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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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